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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度

会计监督检查报告
为规范预算单位会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和单位经济活动的规范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梁财字〔2019〕119号）文件要求，梁河县财政局组成检查组，于2019年11月25日进驻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对该单位2018年财务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的重点包括：一是会计核算不实，特别是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失效；骗取套现、挪用、侵占、浪费国家财政补助资金；违规使用发票；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贯彻执行等问题。二是关注会计核算的标准化、信息化，内控制度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违规出具各类举债担保；四是是否存在“小金库”等问题进行检查。
一、被检查单位基本情况及总体检查结论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主要职能：1.贯彻执行国家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利用、国地绿化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研究拟定梁河县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利用、国地绿化的地方性政策，经批准后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全县林业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指导协调有关林业法律事务。2.组织实施，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3.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森林分类经营工作、各类林业基地及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4.组织指导监督林木种苗的生产、经营、选育和种质资源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全县的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林地变化以及森林资源消长量调查，监测及管理工作。组织编制森林采伐限额并监督木材、竹材凭证采伐、运输等林政管理工作；指导乡镇林业站、木材检查站的建设和管理；组织指导全县林地、林权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征用、占用林地的审核或初审监督，指导有关费用的征收管理；指导、监督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的流转。5.负责指导、协调、检查和监督全县森林防火及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工作；承办县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日常工作。6.组织、指导、监督、管理全县陆生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经营；负责濒危种进出口管理以及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珍稀树种、珍稀野生植物及其产品的出口审批工作。7.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林业重大基建和技改项目的研究、设计、预审和报批、指导林业基本建设。

梁河县林业局2018年末实有人员编制63人。其中：行政编制12人（含行政工勤编制 0 人），事业编制51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5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15人（含行政工勤人员 4 人），事业人员51（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5人）。 

离退休人员32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32人。

（二）开户基本情况
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开设5个账户，分别是：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至2018年12月31日账户余额
	该账户主要用途

	梁河县农行振兴路分理处
	24132601040003762
	0.00
	零余额

	梁河县农行振兴路分理处
	2413260104001949
	
	基本户

	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室
	5500001916251012
	
	信用社专款

	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室
	5500001916277012
	
	林改户

	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室
	5500001916280012
	
	工会户


（三）内部控制情况  

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制定了《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内部控制制度》，各项业务流程参照该制度及国家其他相关制度执行。 

（四）总体检查结论

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2018年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但仍然存在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
二、被检查单位存在的问题

（一）内控执行不到位

1.使用资金审核审批手续不全

2018年12月0012#凭证，付公益林动态监测、管护支出8,239.00元，后附梁河县行政（事业）单位出差人员审批单部门（股室）意见处缺少签字。

2018年12月0005#凭证，付皂荚资源调查、种苗行政执法培训、芒东林业站法律法规宣传费用8,194.00元，后附梁河县行政（事业）单位出差人员审批单部门（股室）意见、分管领导意见处缺少签字。

2018年11月0022#凭证，付各项费用4,345.01元，后附梁河县行政（事业）单位出差人员审批单单位负责人处缺少签字。 

（二）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1.缺少相关明细

2018年10月0004#凭证，付皂荚资源调查支出（公务招待费）3,050.00元，后附原始凭证中缺少相关用餐明细（菜单）。

2018年12月0006#凭证，付国有林场管护差旅费（餐费）470.00元，后附原始凭证中缺少相关用餐明细（菜单）。

2018年12月0012#凭证，付公益林动态监测、管护支出（餐费）385.00元，后附原始凭证中缺少相关用餐明细（菜单）。

2018年10月0020#凭证，付公务接待费（餐费）1,118.00元，后附原始凭证中缺少相关用餐明细（菜单）。

以上行为不符合《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财库[2013]218号）“行政单位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核算，如实反映各项会计要素的情况和结果，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规定。

以上行为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四十八条 原始凭证的基本要求是：“（一）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凭证的名称；填制凭证的日期；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经办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的规定。

2.原始凭证涂改

2018年10月0004#凭证，付皂荚资源调查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0.00元，后附发票以及梁河县林业局公务派车审批单中，加油车牌号处有涂改痕迹。

2018年12月0004#凭证，曹加兴预支微甘菊防治检查验收工作经费4,888.00元，后附借据中借款事由处有涂改痕迹。

2018年12月0006#凭证，付国有林场管护差旅费10,000.00元，后附三张梁河县行政（事业）单位出差人员审批单有涂改痕迹（原始凭证填制日期分别为：2018年10月7日、2018年10月9日、2018年10月11日）。

2018年11月0022#凭证，付各项费用4,345.01元，后附梁河县行政（事业）单位费用汇总报销单证明人处有涂改痕迹。

以上行为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五十一条 如果在填制记账凭证时发生错误，应当重新填制。已经登记入账的记账凭证，在当年内发现填写错误时，可以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注明“注销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同时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注明“订正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如果会计科目没有错误，只是金额错误，也可以将正确数字与错误数字之间的差额，另编一张调整的记账凭证，调增金额用蓝字，调减金额用红字。发现以前年度记账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用蓝字填制一张更正的记账凭证。”的规定。

3.账务处理不规范

2018年12月0011#凭证，付森林防火车辆用油费用4,257.02元，该笔凭证分录为：

借：经费支出/财政拨款支出/项目支出 4,257.02

贷：其他应收款/罗本福 4,257.02

经费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实际支出的各项经费。
4.跨期报账

2018年2月0008#凭证，付森林防火费用9,786.00元，后附费用报销单填制日期为2018年2月7日，后附增值税普通发票（NO：00181746），开票日期为2017年9月6日。

以上行为不符合《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第十五条 行政单位对于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不得提前或者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会计年度为自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5.跨期做账

2018年2月0003#凭证，付国有林场改革支出12,267.41元，后附费用报销单填制日期均为2017年12月，后附国税发票（NO：01489455、00957179、17687528、09256486、09256484、09256483、09256488）七张，开票日期均为2017年12月。

2018年3月0005#凭证，付石斛科技项目办公用品费900.00元，后附费用报销单填制日期为2017年12月28日，后附增值税普通发票（NO：17688223），开票日期为2017年12月25日。

以上行为不符合《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第十五条 行政单位对于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不得提前或者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会计年度为自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6.发票信息错误
2018年2月0003#凭证，付国有林场改革支出12,267.41元，后附国税局通用机打发票（NO：01489455），发票金额602.00元，购买方名称为：梁河固有林场。

以上应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
7.报账主体不明确

2018年12月0006#凭证，付国有林场管护差旅费（住宿费）4,870.00元，后附增值税普通发票（NO：01602895、01602896、01602897）三张，购买方名称为：梁河县国有林场，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为：12533122MB11628106。

2018年11月0008#凭证，付国有林场资源管护车辆费用、会议费、电费、接待费等42,173.93元，后附增值税普通发票（NO：24201710、24201709、24201708、30625187、00395938、01395989、24201915、24201916）八张，购买方名称为：梁河县国有林场，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为：12533122MB11628106。

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与梁河县国有林场法定代表人虽是同一人，但法律主体（法人）不同、会计主体不同。
以上应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
8.关注到的其他事项

2018年5月0002#凭证，提现8,000.00元，后附原始凭证未发现相关提现审批。

 三、处理建议

（一）对于内部控制执行不到位，记账凭证中签字不齐的问题。建议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严格按照内控制度中相关审核审批手续重新复核，对复核无误的单据进行补签。
（二）对于缺少相关明细的问题，建议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加强各部门相关报账人员责任意识，做到对于车辆加油应要求加油站提供车辆车牌号信息；对于住宿费应要求酒店提供旅客登记表（入住时间、退房时间、房间号、住宿人数等明细）；对于购买食品应要求销货方提供购买食品清单；对于外出用餐应要求餐馆提供用餐明细（菜单）写明菜名、数量、金额等。

（三）对于原始凭证涂改的问题，建议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财务人员在发现在当年内已经登记入账的记账凭证填制错误时，可以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注明“注销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同时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注明“订正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

（四）对于账务处理不规范的问题，按照2019年政府会计制度，正确会计分录如下：

1.充值油卡时未开取发票的情况

充值油卡时:
借:预付账款

贷：零余额用款额度、银行存款
报账冲销时：

借：业务活动经费-商品和服务费
贷：预付账款
2.充值油卡时已经开具发票的情况

充值油卡时：

借：其他应收款

贷：零余额用款额度、银行存款

取得加油明细时：

借：业务活动经费-商品和服务费
贷：其他应收款
对于跨期报账以及跨期做账的问题，建议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严格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相关条例执行。

对于发票信息错误、报账主体不明确的问题，建议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执行。

对于关注到的其他事项中，提现无审核审批手续的问题，从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建议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制定相应的提现审核审批制度。
201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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